
 
 

长江医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对带强调事项段和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无保留意

见的专项说明 

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中审亚太”）对长江医药

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3 年度财务报告进行了审计，并于 2024

年 4 月 28 日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和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无保留意见的审

计报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要求，公司董事会对审

计意见涉及事项说明如下： 

一、2023 年度审计报告中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的内容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长药控股公司合并财务报表归属于母公司的净

资产 195,121,069.28 元，未分配利润-961,745,688.98元，2023 年度合并报表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05,653,315.00 元，公司经营净现金流量连续 2年负数，公

司累计亏损数额巨大。这些情况表明存在可能导致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

虑的重大不确定性。 

针对这些情况，公司已采取如附注 2.2 中已披露了拟采取的改善措施，但可能

导致对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事项或情况仍然存在重大不确定性。该事项不

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二、2023 年度审计报告中强调事项段内容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表附注“10.关联方及关联交易”所述，

湖北长江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占用本公司所属子公司大额资金 179,662,019.54 元；

截止 2024年 4月 28日，已签订《债权债务转让及资金占用清偿协议》解决资金占

用问题，该协议已经上市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尚需股东大会审议。本段内容不影

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三、董事会对带强调事项段和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

报告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审阅了中审亚太出具的带强调事项段和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

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董事会对中审亚太出具的带强调事项段和持续经营重大

不确定性段落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表示理解和认可，并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上述事项主要是对持续经营相关事项、关联方资金占用事项提醒财务报表使用

者关注。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将积极采取措施消除上述事项对公司的影响，维护好

公司及全体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四、消除上述事项及其影响的具体措施 

（一）持续经营相关事项 

公司将采取以下措施进一步改善公司持续经营情况： 

1、聚焦核心主业推动业务发展。长江星的中药业务具有长期发展价值，上市公

司将继续大力发展长江星中药饮片业务和中成药延伸业务，利用上市公司的品牌优

势，用好湖北省丰富的道地中药材优势，为业务发展嫁接资源，扩大长江星的业务

优势，将公司打造成为亚洲最有影响力的道地药材全产业链供应商。同时，公司将

研究布局中药饮片小包装、集中代煎、集中配送、智慧药房、药食同源等业务领域，

与现有医药产业协同互补，推动公司产业升级，形成公司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和

一定行业地位的大健康产业集群，推动公司持续经营发展。 

2、存量融资稳定周转。公司维持存量融资稳定周转态势，拓展新的融资渠道,

稳定现有业务。 

3、建立应收款项催收制度，着重催收账龄较长的客户欠款，增强资金流动性，

减提坏账。筛选市场潜力足、资金规模大且抗风险能力强的合作伙伴；对于长期拖

欠且无合作关系客户，通过律师函、诉讼、仲裁等形式，提高逾期应收款的回收率；

强化应收账款的整体管控，由财务部、法务部、业务部等责任部门、责任人共同组成

应收管理团队，协同合作有效增强回款催收力度。 

（二）关联方资金占用事项 

1、为解决罗明、长江大药房的资金占用事宜，经公司与十堰市昊炜生物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昊炜生物”）、湖北长江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长江星”）、罗明及其实际控制的湖北长江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

大药房”）协商一致，昊炜生物拟将对公司享有的部分债权转让给罗明和长江大药

房，同时公司将公司对长江星享有的部分债权转让给罗明和长江大药房，罗明和长

江大药房以其受让的债权用以抵偿其占用上市公司及长江星的资金。 

2、资金占用事项暴露了公司内部控制方面的不足。针对上述事项，公司采取以

下具体整改措施消除上述事项及其影响，并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1）公司将全面梳理、健全并严格执行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完善资金管理、关

联交易、信息披露等相关内控制度。在制度中针对大额预付，特别是长期预付的供

应商，增加定期核对对账机制；严格执行资金支付审批制度，对于不符合要求的情

况坚决不予审核审批；要求公司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忠实、勤勉的履行

职责，维护上市公司与全体股东利益，全面做好公司内控制度等工作，进一步加强

公司治理和规范运作，杜绝出现任何形式的关联方资金占用的情况，切实维护上市

公司与全体股东利益。 

（2）公司内审部门将密切关注和跟踪公司大额资金往来的情况，对相关业务部

门大额资金使用进行动态跟踪，对疑似关联方资金往来事项及时向董事会审计委员

会汇报，督促公司严格履行相关审批程序。 

（3）财务部门每月对公司及下属子公司进行检查，上报与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

往来的审查情况，杜绝关联方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的情况发生。 

（4）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时刻关注公司是否存在被关联方挪用资金

等侵占公司利益的问题。公司独立董事、监事定期查阅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资金往

来情况，了解公司是否存在被关联方占用、转移公司资金、资产及其他资源的情况，

如发现异常情况，及时提请公司董事会采取相应措施。 

（5）公司定期对董监高、实控人等组织合规培训。组织实际控制人、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财务人员学习《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8号——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强化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行为规

范，提高规范运作意识，防止再次发生此类情况。 

 

 

长江医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4月28日 


